
   

《 20 0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檢取食物的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有關檢取食物 (特別是新鮮及容易變

壞而保質期短的食物 )的安排。  

現行的法律規定  

2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 2 章 )第 5 9( 1 )條規定，獲授

權的公職人員如覺得任何食物不宜供人食用，或覺得有人已就該等食

物違反根據第 13 2 章第 55 或 5 6 條訂立的規例條文，可將該等食物檢

取和移走。第 1 32 章第 5 9( 2 )條進一步規定，獲授權的公職人員如覺

得任何食物不宜供人食用，或覺得有人已就該等食物違反任何有關規

例條文，則不論該等食物是否已被檢取，該公職人員均可在該等食物

加上標記、印記或其他名稱；或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該等食物，或

安排將該等食物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檢取食物的安排  

3 .   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會議上進行討論時，對

檢取容易變壞而保質期短的食物表示關注。市面上不同種類的食物，

保質期不一樣，而且各有不同／特別的儲存方法。在大部分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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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加上標記、印記或其他名稱的條文，以便把該等食物繼續留在

商戶的處所，但商戶不可售賣該等食物或移去、更改或塗掉當局所加

上的標記、印記或名稱。這類安排包括把冷藏肉類留在商戶本身的凍

倉，等候獸藥殘餘的檢測結果，以及把從內地進口的鮮奶原材料留在

商戶的加工場，等候三聚氰胺的檢測結果。這類安排亦有助商戶在中

心一旦決定向其發還食物時可隨即處理有關食物。不過，如商戶沒有

適當的儲存設施存放食品，或如商戶拒絕與當局合作 (情況不常見 )，

中心便須援引權力檢取食物。在此情況下，中心會妥善處理及儲存食

品，以盡量確保食品的質素與被檢取時一樣。  

發還已檢取或加上標記的食物  

4 .   如中心其後有資料證實有關食物適宜供人食用，便會把已檢

取的食物發還給商戶。至於已加上標記、印記或其他名稱 (但並無被

檢取 )的食物，中心會移去有關標記、印記或名稱。  

5 .   第 13 2 章第 5 9 (5 )條訂明，任何人如認為將任何食物檢取和

移 走 ，或 加上 標記 、 印記 或其 他名 稱 ，或 予以 銷毀 或 以其 他方 式處

置，令其感到受屈，可於 72 小時內向法庭提出申訴，而法庭則可完

全或部分確認或拒准有關作為；如任何作為被拒准或被部分拒准，法

庭須命令將全部或與被拒准作為有關部分的標記、印記或其他名稱除

去，或將被檢取和移走的全部食物或與被拒准作為有關部分的食物歸

還，而有關食物或其任何部分如已遭銷毀或已以其他方式處置，或不

再適宜供人食用，或在命令作出時已因有關作為而致貶值，則法庭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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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主管當局付出一筆法庭在顧及個案情況下認為公正的款項以作補

償，但以不超過該等食物在有關作為作出時的市值為限。  

根據《 20 0 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草案》檢取食物  

6 .   《 2 00 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草案》新訂的第 78 B

條訂明，食環署署長可作出命令 (第 7 8 B 條命令 )，禁止輸入及供應任

何 食 物； 指示 將任 何 已供 應的 食物 收 回； 指示 將任 何 食物 查封 、隔

離 、 銷毀 或以 其他 方 式處 置； 或禁 止 或准 許進 行關 於 任何 食物 的活

動。  

7 .   《修訂條例草案》建議新訂的第 7 8 I 條規定，如獲授權的公

職人員覺得有人已就任何食物違反第 78 B 條命令的條款，該人員可－  

( a )  將該等食物從該人處檢取和移走；  

( b )  在該等食物加上標記、印記或其他稱述；或  

( c )  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該等食物，或安排將該等食物銷毀或

以其他方式處置。  

換言之，除非有人違反第 7 8 B 條命令的條款，否則獲授權的公職人員

不會 (亦不可 )行使第 78 I 條所授權力，檢取、標記或銷毀該名人士的

食物。只有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超級市場貨架上發現根據第 7 8 B 條

命令已禁止供應的食品，獲授權的公職人員才可考慮行使第 78 I 條所

授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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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正如現行第 13 2 章第 59 條一樣，如有需要援引第 78 I 條，

中心會考慮是否有適當設施儲存有關食物。如商戶本身已設有這類設

施，中心很可能會在有關食物加上標記、印記或其他稱述。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